怀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操作规范

一、公益性岗位补贴资金
一、政策依据
1、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规〔2018〕21 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补助对象
怀来县户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人员及全日制应届高校毕业生。
四、补助标准
岗位补贴每人每月2000元，单位部分全额补贴。
五、办理流程
1. 申请。
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申请材料：本人户口本、身份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无就业失业登记证需申请就业失业号，申请人有低保证、残疾证携带原件）、就业服务中心发放的《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
临时公益性岗位申请资料：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就业创业证号。
符合建档立卡家庭提供相关资料、符合就业困难人员家庭需提供相关资料、符合残疾毕业生需提供相关资料、符合低保家庭需提供相关资料。
2.审核。 怀来县就业服务中心部门审核，确认并在怀来县人民政府网公示。
3.审批。审核通过视同审批完成。
4.发放。按月度发放，由金融代理机构年底前发放完毕。

二、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一次性补助政策资金
一、政策依据
1、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规〔2018〕21 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补助对象
毕业学年高校生及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初次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毕业学年的除外)、正常运营1年以上的。
四、补助标准
一次性5000元/人
五、办理流程
1. 申请。
身份证复印件、高校毕业证书复印件或学生证复印件等符合条件人员应于取得营业执照并稳定经营1年以上3年以内向创业所在地人社部门提交申请。
2.审核。怀来县就业服务中心部门审核，确认并在怀来县人民政府网公示。
3.审批。审核通过视同审批完成。
4.发放。一次性发放，由金融代理机构年底前发放完毕。

三、青年就业见习岗位补贴资金
1、 政策依据
1、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就业创业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规〔2018〕21 号）
2、 主管部门
怀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 补助对象
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
4、 补贴标准
见习单位每月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
5、 办理流程
（1） 申报条件
（1） 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条件：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
（2） 就业见习基地申报条件：在怀来县辖区内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依法注册成立、社会责任强、生产经营正常、管理规范的各类企业。
（2） 申办手续
见习基地提报申请。各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提出建立见习单位的申请，并需要提交以下的材料：
（1）《张家口市青年就业见习单位申请表》；
（2）《张家口市青年就业见习补助审核认定》；
（3）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单位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或主管部门批文)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承担就业见习任务承诺书。
并从“张家口一体化网上申报平台”进行系统申请。
高校毕业生提报申请。凡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可通过线上“河北人社”APP、“幸福张家口”APP；线下怀来县就业服务中心提出见习申请，填写《张家口市青年就业见习申请表》，并需要提交以下的材料：
（1）《就业创业证》电子证证书编号;
（2）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对接。高校毕业生与就业见习单位进行见习岗位对接，对接成功后上岗，就业见习单位并为其办理人身意外保险。
（四）补贴发放及审核
按照最低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贴，所需资金由见习单位和当地政府共同分担。补贴标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其他见习单位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给予就业见习补贴。政府分担部分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基本生活补助费用实行先垫后补的办法，即先由见习单位垫付，并按月足额支付给见习生，见习季度后10日内，见习单位持《张家口市青年就业见习补助审核认定表》及相关凭证材料向怀来县就业服务中心部门申请、审核，并在怀来县人民政府网公示、审批后按相关规定将见习补助金支付到见习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四、失业保险价格临时补贴
一、政策依据
1.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20〕1553 号） 
2.河北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冀发改价格〔2021〕1710 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补助对象
领取失业保险金及失业补助金人员
四、补助标准
根据文件标准执行
五、办理流程
1.审核。业务人员在失业保险系统中查询应补助月份，人工审核该月领取失业金及失业补助金人员名单后，做应付核定。
2.复核。经过两级复核后推送财务。
3.发放。由财务进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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